
臺北市內湖區麗山國民小學 112 學年度 

因應法定傳染病及其他傳染病停課多元彈性教學因應方案 

112年10月02日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2 年 8月 9 日修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因應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 

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2 年 8月 14 日北市教體字第 1123073928 號函修訂「臺北市各級學

校暨教育機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教育總指引」。 

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2 年 8月 28 日北市教資字第 11230765381 號函修訂「臺北市所屬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多元彈性教學指引」。 

貳、緣起及因應規定沿革 

一、109 年 12 月 30 日臺灣出現首例英國變種病毒株，於 110 年 5 月本土病例快速累積，本市

於 110 年 5月 18 日起全面停課，各級學校因應全臺三級警戒延長停課至暑假；110 年 9

月國際間出現大量 Delta 變異病毒株病例並經境外移入臺灣，110 年 11 月 2 日指揮中心

再度調整相關規定，在符合相關防疫管理指引下，臺北市各級學校及社教機構逐步開放；

惟110年 12月因應國際Omicron 變異株疫情迅速擴散；111 年 5月起 改以確診個案為核

心，密切接觸者匡列以同住親友為原則，職場及學校採自主應變，實施防疫假、暫停實體

課程及調整學校授課方式等措施；自 111 年 9月 12 日起取消學 校師生確診，自主應變對

象暫停實體課程之原則；112 年 2月 7 日起師生自主防疫期間，若無症狀可到校上學，採

自主健康監測；3月 20 日起新冠肺炎輕症免通報、免隔離，改為 0+n 自主健康管理，相

關防治措施同歩放寛；8月 15 日起 COVID-19 篩檢陽性輕症/無症狀者，取消各類對象自主

健康管理期間之支持性給假措施，自主健康管理 天數由 10 天調整為 5天。相關差勤事宜

回歸請假規定處理。 

二、依前述防疫總指引規範，因應法定傳染病及其他傳染病致全班停課，或學生經學校核准

病假逾三日以上情形，全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有以下情形者，應提供多元彈性方式教學及

課程： 

(一)學生因法定傳染病及其他傳染病致全班停課。 

(二)學生經學校核准病假超過三日以上，且由學校課發會認定之特殊狀況，經家長提出居家

學習需求者(以下稱居家學習學生)。 

三、學生病假逾三日以上(不含三日、假日天數)之請假，家長應書面填具學生請假單(附件一)

完成請假手續，並檢附「醫院開立具規範休養天數之醫囑證明/隔離治療通知書」，經家

長提出居家學習需求者，再由任課教師安排居家學習學生相關作業或學習任務，如病假

天數未達三日以上，相關差勤及學習進度安排則回歸請假規定處理。 

為維護學生學習權益，學校於課發會或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得彈性採行以下多元教學模式： 

(一)實體、直播線上彈性教學：全班停課期間，由原班級教師實施實體教學，同步以具攝影

功能之設備進行同步視訊，提供學生居家線上同步學習，教師可運用視訊、非視訊、文



字、聲音等方式，提升學生專注力、課堂表現，並視課程內容、學生資訊應用能力及學

習狀況，滾動調整教學進度與活動內容。 

(二)混成教學：病假逾三日以上之居家學習學生由原班級教師實施實體教學，透過架設平板

電腦、攝影機機等設備，線上同步直播教室(Google Classroom)授課畫面，並以學生能同

步觀看教師授課為原則。 

(三)線上或影片非同步教學：操作性課程(如：視覺藝術、體育科)，由任課教師依課程單元

與學生身體個別狀況，擇定適切教學模式為原則。非同步教學平臺如：酷課 OnO 線上

教室、Google Classroom、拍攝教學影片或規劃與課程相關之補充資料、及規劃收看臺

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各輔導小組拍攝之公播課程，週一至週五每日上午 9 時

至 12 時及下午 2 時至 5 時於臺北市有線電視公用頻道 CH03、酷課雲 Youtube 等

頻道公開放映。 

四、作業收發得採實體或線上方式辦理： 

(一)得採派發紙本作業，寄放警衛室聯繫家長取回，送回批改時亦同。 

(二)或由任課教師擇定線上教學課表、酷課雲 OnO 線上教室、Google Classroom、電子郵件、

班級群組(社團)等網路平台，提供居家學習學生繳交作業，瞭解學生學習情形。 

五、實施多元彈性教學期間之學習評量規劃 

(一)實體到校學習之學生，依實體平時成績之項目與完成情形作為評量依據。 

(二)居家學習學生之學習平時成績，得由任課教師依多元評量精神擇定以實體作業完成與繳交、

線上測驗、線上平台作業完成與繳交情形、紙本作業完成與繳回情形、或視訊參與表現等

作為評量依據。 

(三)學校實體辦理期中與期末定期評量時，實體到校學生依規定辦理；居家學習學生得視實

際情形到校參與班級實體評量考試，或另安排到校補行評量考試。 

六、如為居家學習學生，請家長配合關心並督促子女參與線上課程，實施多元彈性教學期間

得與班級導師、科任教師保持聯繫，透過電話或同步視訊教學軟體(如：Google Meet 等），

維持溝通聯繫，實施線上學習輔導，檢核居家學習學生學習成效。 

參、疫情進入第三級警戒，經中央或臺北市政府宣布學校停止到校上課時，以實施遠距線上

教學為主，教師得以同步、非同步線上課程，輔以教育局公播課程影片協助學生學習；國

小低年級教師得以公播課程為主，輔以部分時段同步視訊課程進行教學。 

一、教師遠距教學/學生非同步學習課程 

(一)任課教師得提供事前課程或錄影，請學生在線上上課，並輔以指定觀看線上教學影片章

節，派送課前預習、課後複習材料。 

(二)教師派送教材及評量以線上為原則，並定期於線上給予反饋，批改作業或回應學生問題，

查看學生學習情形。 

(三)有關國中小學生停課居家課業學習配套措施，教師除為其規劃居家學習進度及教材外，

亦可利用 Google Classroom、教育部因材網、臺北酷課雲及臺北益教網等 教學平臺、網

站之各教材及教學影片。 



(四)教師派送作業應能符應並檢核學生完成線上自主學習教材。 

二、教師遠距教學/學生線上同步學習課程，由任課教師提供即時直播課程，其餘規定如線上

自主學習。 

三、作業收發鼓勵採線上方式辦理： 

(一)透過 Line 或其他通訊軟體收發線上作業。 

(二)透過酷課 OnO 線上教室或 Google Classroom 收發線上作業。 

四、學習評量規劃 

(一)線上教學期間，各項評量從寬認定原則，鼓勵教師發展多元、彈性、適性評量，採情境

式、開放式、素養導向命題，開放學生上傳作品、專題、作文、繪圖、影音作業，檢核

學生學習成效；若採用選擇題、是非題等傳統測驗題型，請同步規劃防弊機制，如實施

同步視訊監考、使用非同步線上學習平臺亂數配題功能、設置作答時限等。 

(二)線上評量結果主要作為教師改進教學及學生補救學習之參考，非作為成績排名之目的，

鼓勵善用評量結果調整遠距線上教學策略，實施翻轉教學、差異化教學， 提升線上學習

成效。 

(三)學校原規劃之定期評量方式(如紙筆測驗)，如有實際實施困難時，學校依既有校內行政

程序，召開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決議之(可採線上會議)，依據相關教育局公函與規定，審

酌調整定期評量次數，或改採其他多元評量方式，並依實際情 形調整學期總成績計算方

式之平時、定期評量占分比率後，公告實施。 

五、建立追蹤輔導機制： 

(一)全班停課期間，請導師及任課教師定期統整線上課程缺席學生名冊，建立追蹤及輔導機

制，針對缺席學生進行個案追蹤，與家長保持聯繫，並請導師及任課教師予以個別輔導及

協助。學校應定期召開線上學習個案會議，邀請輔導專業人員加入，發展學生輔導關懷及

支持網絡，定期評估學生身心健康狀況，提供個別輔導 或後續協助。 

六、實施遠距線上教學期間，鼓勵居家學習學生課間遠眺、「規律用眼 3010」（近距離用眼每

30 分鐘休息 10 分鐘），以保護學生視力健康。 

肆、學校得實施遠距線上教學演練，以因應疫情升級停課之準備；實施多元彈性教學期間，

課程教材、教法、作業及評量方式，應保持彈性、公平性、一致性，以符居家學習學生 學

習需求。 

伍、本方案經學年會議及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決議後，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